广东省婚姻登记员个人资料信息表
单位:          市        县（市、区）         乡镇婚姻登记处
	姓    名
	
	性别
	男[  ]
	女[  ]
	本人近期

大一寸

免冠彩照

	身份证号码
	
	

	出生年月
	年 　 　月　  　日　
	

	单位地址
	
	

	联系电话
	单位               家庭            
	本人亲

笔签名
	

	从事婚姻登记工作时间
	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	
	

	文化程度
	研究生[ ]
	本科[ ]
	大专[ ]
	高中[ ]
	初  中[ ]
	小  学[ ]

	职    务
	处 级 [ ]
	科级[ ]
	科员[ ]
	股级[ ]
	办事员[ ]
	登记员[ ]

	编制属性
	行政[  ]
	事业编制[  ]
	自收自支[  ]
	聘用[  ]

	工资收入
	￥     万     仟     佰     拾     元     角     分。

	登记业务
	国内婚姻登记[  ]
	涉港澳台、华侨婚姻登记[  ]
	涉外婚姻登记[  ]

	专职与兼职
	专职[  ]兼职[  ]
	婚姻登记员证书编号：

	本级

领导

审核

确认

  签名
	
	县级民政局审核确认
	            签  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地级市民政局审核确认盖章
	　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签  名（盖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注：填写本表前先请看表后说明。
填 表 说 明

1、凡有资格办理婚姻登记的人员都要填写此表，今后凡有变动的婚姻登记员，均须及时填此表上报，以便备案。

2、按表内容填写或打印，但本人签名栏一定由办理婚姻登记的登记员本人签名，签名应与办理婚姻登记证书上的字体一致，以便今后鉴别（字的大小参照电脑设置的一号字，签名字体不能超出签名栏边框）。

3、此表一式四份，婚姻登记员自留一份，县、市（区）民政局留一份，地级市民政局留一份，一份报省厅入信息资料库，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省厅政权社区处（mzt_chenwl@gd.gov.cn）。
4、其他说明：

    （1）请在对应的符号内打“√”；

（2）编制属性栏中，如属事业编制，请注明是全额拨款还是差额拨款，或可多项选择，自收自支是指通过服务收费支付婚姻登记员工资的；

（3）登记业务栏中，请按照实际办理业务选择一项或多项；

（4）本级领导审核确认签名栏中，必须由本级领导核准后亲笔签名。

